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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众维护自身合法环境

权益的有效途径。通过公众参与使广大社会公众可以充分了解工程的建设规模、

建设特点以及和工程建设有关的重大环境问题，并对工程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和

切身利益问题提出看法和意见。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也可以向公众解释相关环境

保护政策和评价结论，澄清一些理解偏差，实现建设单位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

收集社会公众对工程建设的态度和关心的环境问题，有助于建设单位、评价单位

了解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确保工程建设的重大环境问题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得

到了科学的分析评价，确保环境保护措施具有可行性，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公众的

切身利益，使环境影响评价更加实事求是，更加具有针对性。

宁夏水务峡门供水有限公司为广泛征求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公

众对工程建设及其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及配套文件相关要求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峡门水库工程是中卫市南部山区灌溉骨干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枢纽主要由大

坝、溢洪道、泄洪隧洞、泵站输水管和泄流底孔等组成。灌溉面积 23万亩，总

容积 980万 m3，该水库主要功能以调洪、拦洪蓄清为主，同时为香山地区硒砂

瓜等高效节灌产业提供水源，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条件。

按照《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该工程等级类别

为Ⅳ等小（1）型工程；水库大坝、溢洪道建筑物级别为 4级，主要建筑物级别

为 4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5级。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大坝、泄洪排砂洞、引水泵站、正槽溢洪道、截流坝、

管理站、水位站、水雨情测站及导流明渠、坝顶安全防护设施、坝区照明设施、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工程信息化等配套设施。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1月 21日委托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编

制峡门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2025年 11月 25日-12月 8日，建设单位

开展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方式为网络。

11月 25日-12月 8日，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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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开展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二次公示工作，

公示载体为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中卫日报以及现场张贴。

2026年 1月 23日，建设单位在向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于 2026年 1月 19日、2026年 1月 20日、2026年 2月 3日在中卫

微向导平台分别对三次信息公开进行了补充公示。

本项目采纳了各方公众的意见，获得了周边群众、单位和有关团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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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年 11月 25日，建设单位开展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工作。公

示内容包括：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机构的名称

及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和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

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

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

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1月 21日委托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编

制峡门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11月 25日-12 月 8 日，建设单位开展了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方式为网络。

公示的内容包括：（一）公示目的；（二）建设项目概况；（三）建设单位名

称和联系方式；（四）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五）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得方式和途径。

上述信息公示日期是在我公司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评单位（北京中环

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委托书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1日），首次公开的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首次信息公开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4

（2018年部令第 4号）的要求，本项目在委托环评后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

公示平台进行了网络平台公示，网络公示见图 2.2- 1。

图 2.2- 1 第一次公示网站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

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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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5年 12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完成后，为维护本工程所在区域公众

的合法环境权益，更全面地了解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发现潜在的环

境问题，弥补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可能出现的疏忽和遗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及配套文件的有关规定，对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以听

取社会各界对本工程建设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于 11月 25日-12月 8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和中卫

日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在峡门村、景庄村、米

粮川村、深井村、香山乡开展了现场张贴公示。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十个工作日）。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公示内容和时限符合《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

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在环评报告编制工作基本完成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于 11月 25日-12月 8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进行了公示信息的全本信息公示。网

站公告时间为自 2025年 11月 25日起 10个工作日。

网络公示情况见图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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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全国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3.2.2 张贴

于 11月 25日，在峡门村、景庄村、米粮川村、深井村、香山乡开展了现场

张贴公示。现场张贴照片见图 3.2- 2。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途径和起止时间等。张贴公告时间为自

2025年 11月 25日起 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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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门村 景庄村

米粮川村 深井村

/

香山乡 /

图 3.2- 2 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

3.2.3 报纸公示

于 2025年 11月 26日和 2025年 12月 3日在《中卫日报》上进行了报纸媒体公示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期间，为了方便社会公众查阅纸质版报告，公示内容中

明确了社会公众可以到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地址处进行查阅。到公示截止日，

未有社会公众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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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相关意见。



9

4 报批前（第三次）信息公开情况

4.1 公示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在向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6年 1月 23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了拟报批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4.2 公开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2018年部令第 4号）的要求，2026年 1月 23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

示平台网站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以及公众参与说明等相关信息进行报

批前（第三次）信息公开。

网络平台公示截图见图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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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1 报批前全本公示截图

4.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三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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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充公示情况

5.1 公示方式

建设单位于 2026年 1月 19日、2026年 1月 20日、2026年 2月 3日在中卫

微向导平台分别对三次信息公开进行了补充公示。

网络平台公示截图见图 5.1-1、图 5.1-2、图 5.1-3。

图 5.1-1 2026年 1月 19日补充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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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2026年 1月 20日补充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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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2026年 2月 3日补充公示截图

5.2 公众意见情况

补充公示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组织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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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6.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本报告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调查问卷、张贴告示的照片等相关原始资料均

已存档。

6.2 公众参与中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的工作程序和内容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我公司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观、

真实，请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进行监督。承诺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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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峡门水库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

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峡门水库工程（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宁夏水务峡门供水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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